附件三：
2014年长春市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申报指南

一、资金支持方向
（一）主要污染物减排项目，是指重点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四项主要污染物减排工程项目。重点支持列入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规划和年度减排计划，有效消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对污染减排发挥作用的项目。

（二）大气污染防治项目，是指对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作用显著或大气污染物消减绩效明显的污染治理项目。重点支持每小时10蒸吨以上（不含10蒸吨）燃煤锅炉污染防治设施更新改造，石油炼制企业脱硫设施、燃煤电厂烟气脱硫脱销设施建设改造、水泥生产线低氮燃烧技术改造及脱硝设施建设改造、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及其它重污染企业的大气污染治理设施更新改造。

（三）重点污染源治理项目，是指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设备符合环境保护和其它清洁生产要求的重点污染源治理项目。重点支持列入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及其它污染防治规划的项目、通过年度清洁生产审核的项目。

（四）环境保护能力建设项目，主要包括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环境应急能力建设、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第三方运营经费等。

（五）其它对于各类污染防治具有明显效果，能够有效改善环境、维护群众健康，并且符合环保专项资金支持要求的项目。
下列项目不予支持：

一是不符合国家、省、市产业政策、环境政策、技术政策，属于落后生产工艺、产品、技术的环保治理项目；二是新建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项目（“三同时”项目）；三是项目承担单位以前获得过环保专项资金支持，被检查发现未按要求使用专项资金，情节严重或受到处罚的单位申报的项目；四是环境卫生、绿化及其它与污染防治无关的项目。
二、项目申报程序

市环保局各分局、直属单位，相关处（室）接到通知后，按管辖范围和业务职能，组织所辖项目单位申报项目。项目单位向项目推荐单位提出申请并按本指南要求提供申报材料。项目推荐单位对项目的真实性、必要性、可行性、规范性及项目自有资金落实情况等进行初步审查，同时要确保项目材料的内容完整和装订规范。对符合支持条件的项目，向市环保局、财政局推荐上报。市环保局对申报项目进行复核审查后，与市财政局共同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提出项目安排意见后落实。

三、项目申报材料

项目申报材料包括项目推荐文件和项目基本材料。

（一）项目申请文件
项目推荐文件由市环保局各分局、直属单位、相关处室提供。包括：
1.推荐申请专项资金的正式文件；

2.2014年市级环保专项资金推荐项目情况汇总表（附表1）。
（二）项目基本材料
项目基本材料由项目单位提供。包括：
1.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申报项目基本信息表（附表2）。由项目承担单位负责填写，并加盖公章。附表中涉及的有关部门意见，必须由该部门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并加盖部门公章；

2.项目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实施方案；

使用政府投资的项目需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应由项目承担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编制，内容专指项目承担单位的污染防治项目，不能用产品技术改造或生产项目的环境保护篇章代替。申报项目中的建设内容，必须与可研报告内容一致。可行性研究报告按规定需要报经有关部门批复的，应附批复文件复印件。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及批复时间应不超过3年，否则不予受理。

其它项目需提交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实施方案要对项目承担单位基本情况、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建设地点和规模、建设期、建设内容和工艺、投资估算、资金筹措及使用计划、环境效益（须有量化指标）等作具体说明；

4.环评批复。一般为整体项目的环评批复及环保验收文件。如产生较大环境影响时，须附专项环评批复；

5.上两个年度排污费缴费单复印件；

6.项目的资金落实证明材料。项目单位出具的加盖本单位公章的资金承诺函和由银行出具的本单位资金存款证明（说明有能力建设该项目），获得银行贷款的，还需提供银行贷款合同及申请银行贷款文件。

关于申报市级环保专项资金的补充说明
为强化监管和规范使用，本年度市级环保专项资金以支持点源为主，侧重支持列入各类环境保护规划项目，国家、省、市监管重点企业项目，环境守法示范企业项目，投资规模较大、减排效果明显项目。市局决定暂不支持以下项目：

一、应缴未缴或少缴排污费单位的项目；

二、没有配套资金证明的项目；

三、以前中央、省级环保专项资金已支持但尚未验收的项目；

四、项目承担单位治理工程汇总打捆项目；

五、历年审计专项检查出现问题单位的项目；

六、单独治理生产车间烟粉尘、汽车喷涂类项目；

七、服务业油烟噪声治理项目；

八、餐饮业大灶改燃项目；

专项资金支持额度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项目单位须对专项资金设立专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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